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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江西水利电力大学、

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局、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水利部交通运输部

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广州珠科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华区水污染治理中心、

广州市水务工程技术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技术咨询（广州）有限公司、江苏省太湖水利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黄河河务局经济发展管理局、颍上县水利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志成、刘培、刘壮添、刘晋高、李品一、李晓鹏、崔弼峰、邓佑锋、王磊之、

魏乾坤、朱勇、汪亚争、李岚斌、李慧婧、刘悦轩、邓长涛、陈睿智、苏鑫、雷勇、徐奕蒙、赵博华、

刘力华、夏伟鹏、张迪、刘永安、傅学诚、黄瑞晶、李康、陈秋伶、程昕、张印、许劼婧、杜万保、黄

珈琳、马元廷、王强、张学林、张凌晨、王宝华、张壤玉、徐建秋、朱玉东、杨滨、许强、李欣怡、严

萌、俞晓亮、秦灏、王一婷、胡威、吕磊。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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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为贯彻落实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件立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焦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

力与城市韧性建设，系统衔接生态文明建设及国土空间管控需求，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首要目标，

全面提升城市洪涝防治水平，助力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洪涝规划编制规范的技术准则，旨在通过科学规划与精准实施，强化城市防洪排

涝综合能力，确保城市在自然灾害事件中具备快速恢复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城市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技

术保障。

本文件实现了与《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城市雨水与排水专项规划》《防洪排涝综合规划》等

专项规划的无缝协同，统筹兼顾相关规划编制要求，保障规划体系的整体性、协调性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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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洪涝规划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础资料分析、水文分析与水利计算、总体布局、防洪（潮）工程规划、内涝防治工

程规划、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环境影响评价、投资匡算与保障措施、保障措

施等。

本文件适用于地市级、县级的城市洪涝规划编制规程，其他区域城市与洪涝规划相关的内容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4—2021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265—2022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86—2013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1222—2017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SL 44—2006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 265—2016 水闸设计规范

SL/T 669—2014 防洪规划编制规程

SL/T 723—2016 治涝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域洪水 watershed flood

流域性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引起主要江河水量迅速增加并伴随水位急剧上升，对城市防洪安全

产生威胁的现象。

3.2

区域洪水 regional flood

城市区域内的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引起主干河道水位升高，对城市的行泄通道、雨水管渠产生顶托，

带来区域洪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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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涝水 urban flood

城市区域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措施消纳能力，导致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

3.4

城市内涝防治系统 urban floo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system

用于防止和应对城镇内涝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以一定方式组合成的总体，包括雨水渗透、

收集、输送、调蓄、行泄、处理和利用的自然和人工措施以及管理措施等。

3.5

源头减排 source control

雨水降落下垫面形成径流，在排入市政排水管渠系统之前，通过渗透、净化和滞蓄等措施，控制雨

水径流产生，减排雨水径流污染，收集利用雨水和削减峰值流量。

3.6

排水管渠 drainage pipes and channels

雨水径流经过源头减排措施后，汇入市政排水管渠系统，主要包括管渠措施和管渠调蓄措施。

3.7

山洪截排 torrential flood of interception and drainage

山区小流域溪河洪水通过山洪沟截留排入调蓄措施或者市政管渠。

3.8

排涝除险 local flooding control facilities

用于控制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措施和排水管渠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的措施。

4 主体规划

4.1 总则

4.1.1 编制目的：为消除传统分治模式下的系统性缺陷，城市洪涝治理规划应实现防洪（潮）排涝规

划与城市雨水排水规划的一体化编制，水利部门可主导的防洪（潮）排涝规划与住建部门主导的城市雨

水排水规划，须采用统一技术基准、共享基础数据、协同工程布局；确保防洪工程（河道/堤防）与市

政排水系统（管网/泵站）的设计标准、控制水位、排放能力动态匹配；避免规划割裂导致防治能力不

衔接。

4.1.2 编制原则：统筹防洪排涝与城市排水，坚持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结合，因地制宜、系统治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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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城市水安全。

4.2 基础资料分析

4.2.1 编制城市洪涝规划应根据规划任务要求，整理和分析规划范围及相关区域内下列资料和成果：

a) 自然状况、水文气象、河流湖泊、地形地质、下垫面资料、洪涝灾害、现状防洪治涝工程措施、

非工程措施和经济社会资料；

b) 城市相关规划、水利规划、市政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行业规划；

c) 现有水利市政研究成果资料；

d) 城市道路、竖向资料。

4.2.2 自然状况资料：自然地理、地形地貌、湿地、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资料。

4.2.3 水文气象资料：

a) 本流域、区域气象及水文特征的详细数据；

b) 关键测站记录的降水、水位、流量、泥沙含量、潮汐现象、冰情等实测数据系列，以及历史调

查资料；

c) 涵盖历史暴雨洪涝、高含沙洪水、冰凌洪水及河口天文大潮、风暴潮等详尽资料；

d) 各河段洪水传播时间及速度等特性数据，以反映洪水的基本特征；

e) 城市地区各流域汇流时间所对应的短历时暴雨强度、极值、雨型等特征数据。资料系列年限需

严格遵循相关规范的标准和要求。

4.2.4 河流湖泊、城区小微水体资料：

a) 主要包括规划范围内主要河流、湖泊、城市地区小微水体以及河口的形状、宽度、深度等有关

资料；

b) 主要河段、湖泊、城市地区小微水体的冲淤关系、过流能力、蓄泄关系以及分洪、溃口等资料；

c) 规划范围内主要河流、湖泊、小微水体的历史演变资料。

4.2.5 地形地质资料：

a) 主要包括流域、规划区域地形图和地质资料，山地（丘陵）地区与城市分界线，城市竖向（含

地表、地下空间、下沉广场等）重要控制节点细部地形图和地质资料，主要河道的纵横断面图等；

b) 地形图和纵横断面图可利用近期测绘的成果，必要时可补充测绘。资料深度应符合规划阶段工

程布置设计的要求。

4.2.6 下垫面资料：地形数据、土地利用类型等，这些数据通常通过 CAD图、DEM（数字高程模型）

数字高程信息以及卫星影像图等载体进行展示和记录。

4.2.7 洪涝灾害资料：规划范围内历年洪涝灾害（含风暴潮灾害、山洪灾害及冰凌灾害、洪水灾害、

内涝灾害）的统计资料，和产生的次生地质灾害。应注意收集洪涝灾害的成因资料及受灾影响资料。

4.2.8 防洪治涝工程现状资料：规划范围及相关区域内的关键水利措施与市政基础措施的详细资料。

水利措施资料详细列举了水库、堤防、治涝区以及分洪工程等关键要素；同时，也包含了重要的节制闸、

挡潮闸、排水泵站等核心控制措施的信息。市政基础措施的资料则涉及了市政管渠、行泄通道、隧道调

蓄工程及绿地调蓄措施等方面的详细数据

4.2.9 防洪治涝非工程措施现状资料：规划区范围及相关区域内防洪与排涝管理，防洪治涝工程的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智慧化平台，洪涝风险图，人员管理，超标洪涝防御预案，相关政策、法规等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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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经济社会资料：现状水平年经济社会统计指标；规划水平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测情况和经济社会

预测指标。经济社会指标主要有人口、国民经济、土地利用、城市发展、工业农业发展等。

4.2.11 城市总体规划及水务专项规划资料，城市总体规划包括规划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水务专项规划包括水利规划、市政给排水规划、海绵城市规划，另外

还需掌握能源、住建、交通、农业、林业、旅游及生态环境等相关行业规划。

4.2.12 现有工程资料：水利、市政已建、在建等实施项目资料及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4.2.13 城市道路、竖向资料：现状和未来城市道路的走向以及标高，现状和未来的城市地块竖向高程。

4.2.14 编制和修订城市防洪依据的基本资料应进行系统整理，分析评价其合理性和可靠性，对可靠性

较差的资料应进行复查核实，必要时应进行补充完善。

4.3 现状评估

4.3.1 现状评估一般包括现状防御能力评估、已有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洪涝风险及存在问题、形势分

析。

4.3.2 应分析评价现状防洪（潮）工程与内涝防治工程的防御能力。现状防御能力评估主要包括下列

内容：

a）水库防洪能力、河道泄流能力、重要湖泊调蓄量等现状和变化情况，分析水系结构及连通性变

化对河湖调蓄能力的影响；

b) 现有大型骨干水库、河道堤防、海堤等在流域和区域防洪中的作用；

c) 依靠自然河湖蓄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干流、主要支流、重要防洪（潮）保护区等的现状防

洪（潮）能力；有凌汛灾害的河流，还应评价防凌能力；

d) 源头减排体系由渗透措施如透水路面、绿色屋顶、下凹式绿地及生物滞留措施，以及传输措施

如植草沟和渗透管渠等组成，用于径流总量控制时的调蓄能力，以及削减雨水径流的峰值的能力；

e) 排水管渠由管渠、雨水泵站和管渠调蓄措施组成，管渠系统评估管道排水能力，管渠调蓄措施

指评估削减雨水洪峰能力；

f) 排涝除险工程指城镇水体、调蓄措施和行泄通道。主要包括城市内的河道过流能力、湖泊调蓄

能力、水闸排涝能力、泵站排水能力等；

g) 分析山洪截排的防治现状，评价山洪截排能力；

h) 现状评价结果得出现状内涝防治标准的结论。

4.3.3 应了解已有规划实施情况。主要包括上位规划或相关规划的实施情况评估。

4.3.4 应分析评价洪涝风险及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分析现状防洪能力与规划防洪标准及内涝防治标准的差距；

b) 分析河道堤防、水库、蓄洪区、主要控制性枢纽、主要防洪工程的工程规模和布局问题；

c) 分析防洪工程安全运行、水雨工情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建设、防洪工程联合调度能力建设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

d) 分析城镇源头减排、排水管渠、排涝除险主要内涝防治工程系统存在的问题。

4.4 水文分析与水利计算

4.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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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分析与水利计算主要包括基础测站、设计暴雨、设计洪水、设计涝水、设计洪水位、设计潮位、

地区洪水组成、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遭遇分析与水利计算。

4.4.2 基础测站

基础测站主要包括下列内容，具体参考 SL 44—2006 2.2 和 2.3 执行。

a) 规划范围内水文测站分布情况，以及代表站和参证站的流域特征值。

b) 代表站、参证站的水文测验项目、测验年限、河段控制特性、高程系统，水位、流量、泥沙等

的测验方法和测验精度，水文资料整编等情况。

c) 水文测验和资料整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资料复核变动情况，对水文基本资料可靠性进行评价。

4.4.3 设计洪水

设计洪水主要包括设计暴雨与设计洪水的内容：

a) 了解暴雨特性、暴雨成因，常见暴雨中心位置，实测及调查大暴雨量级和重现期、分析暴雨变

化趋势、暴雨特征值及影响、洪水成因、洪水特性等；

b) 设计暴雨应综合考虑水利和市政不同标准的衔接。由于样本选取方法及统计采用的雨量站不同，

两者设计成果存在差异，导致市政排水与水利排涝衔接不匹配。基于洪涝治理的流域系统整体

观，为更好统筹市政排水与水利排涝，在基础条件具备的区域，应统一设计雨型。从偏安全角

度考虑，采用的设计雨型须兼顾水利长历时降雨的量和市政短历时降雨的峰；

c) 设计雨型必须同时满足市政排水和水利防洪排涝措施规划、设计的需要，在同频率下采用同一

设计降雨。统筹考虑传统市政短历时暴雨和水利长历时暴雨，按照“大包小、长包短”的原则，

统一核定暴雨设计雨型；

d) 根据流量资料计算设计洪水的主要内容包括洪水资料系列处理、历史洪水调查和考证、洪水频

率分析、设计洪水过程线、汛期分期设计洪水、施工分期设计洪水等；具体参考 SL 44—2006

第 3、4 条执行。

1） 洪水资料系列处理包括对资料进行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的检查，对洪水系列进行一致性

处理及插补延长，对洪峰流量及时段洪量选样原则及方法进行分析等；

2） 历史洪水调查和考证包括确认调查河段，调查、实测最高洪水位、洪水发生时间，历史洪峰

流量及洪量的估算，历史洪水重现期考证及古洪水的调查与考证；具体参考 SL 44—2006 第

2.4 执行；

3） 洪水频率分析包括连序系列与不连序系列的经验频率及计算方法、统计参数的估计、经验适

线、设计洪水成果合理性分析等；

4） 设计洪水过程线包括典型洪水过程线的选择及放大的方法；具体参考 SL 44—2006 中 3.2 节

执行；

5） 汛期分期设计洪水包括洪水季节性变化规律分析和分期的确定、分期选样原则、分期内的历

史洪水和特大洪水的经验频率、分期设计洪水成果合理性分析等；

6） 施工分期设计洪水包括施工分期选样原则、分期洪水频率分析、经验分布的应用及成果的合

理性分析等。

e) 根据暴雨资料推求设计洪水的主要内容包括设计暴雨分析、最大暴雨分析以及根据设计暴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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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设计洪水和最大洪水等；具体参考 SL 44—2006 第 4 执行。

1）设计暴雨分析包括暴雨频率分析，设计暴雨雨型分析和分期设计暴雨等；

2）最大暴雨分析包括采用暴雨放大法、暴雨移置法、暴雨组合法等方法计算最大暴雨；

3）根据设计暴雨推求设计洪水包括采用城市水文法、单位线、推理公式等方法计算设计洪水等；

4）根据设计暴雨推求最大洪水包括采用产汇流方法进行最大洪水计算。

f) 产流与汇流计算应紧密结合城市的特定水文特性、地理特征以及所掌握的资料条件，选用与之

相匹配的计算方法以确保准确性。在产流计算方面，采用城市水文法、暴雨径流相关性分析、

扣除损失等多种方法，这些方法能够更精确地反映城市内水分的产生过程。对于汇流计算，应

考虑城市排水管网汇流与地表径流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叠加效应对于准确预测流域内的水流

动态至关重要。当资料条件充足且具备相应分析能力时，建议采用水文水动力模型进行计算，

该模型能够综合考虑城市的多种因素，提供更全面、更精确的汇流预测结果；

g) 当流域面积较大、暴雨在面上的分布不均匀、产流和汇流条件有较大差异时，可将流域划分成

几个计算单元，分别进行产流和汇流计算，再经河道演算、并与底水组合叠加后，作为设计断

面的洪水过程线。

4.4.4 设计潮位

设计潮位包括潮汐特征与设计潮水位的内容，具体参考 SL 44—2006 第 2.3 执行。

a) 潮汐特征主要包括潮汐规律、涨潮历时、落潮历时、潮水位等数据；

b) 设计潮水位分析计算设计高、低潮水位，设计潮水位过程线。设计依据站有 30 年以上潮水位资

料系列时，可直接进行潮水位分析计算；

c) 代表站实测潮水位系列有 5 年以上，但不足 30 年时，可用邻近地区有 30 年以上资料，且与代

表站有同步系列的潮位站作为参证站，可采用极值同步差比法、相关分析法推求设计潮水位。

参证站的气象条件、受河川径流影响、潮汐特性及受增减水影响等应与代表站相似；

d) 潮水位频率曲线线型可采用皮尔逊 III型或极值 I型。经分析论证，也可采用其他线型；

e) 设计潮水位过程线可采用典型的或偏于不利的潮水位过程；

f) 设计潮位需要考虑规划水平年的潮位变化趋势分析。

4.4.5 水位流量关系

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主要包括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确定的方法。

a) 设计断面实测水位、流量资料较充分时，可根据实测资料拟定水位流量关系曲线。设计断面有

实测水位资料、上下游有可供移用的流量资料时，可根据实测水位和移用流量拟定水位流量关

系曲线；

b) 上下游有可供移用的流量资料，设计断面无实测水位资料时，应设站观测水位。设计断面有实

测水位资料、上、下游无可供移用的流量资料时，应在设计断面所在河段实测流量；

c) 设计断面所在河段无实测水文资料时，应进行水文调查和临时测流，用多种方法综合拟定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

d) 拟定合理性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应从依据资料、河段控制条件、方法与参数等方面检查其合理性。

4.4.6 遭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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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分析主要包括干支流的洪水组合分析、洪水与外江潮位的遭遇分析、城市暴雨致涝-内河洪水-

外江潮位遭遇分析。

4.4.7 水力计算

水力计算主要包括径流调节计算、水库调洪计算、洪水演进计算、排水与积涝过程计算等内容。

4.5 总体规划

4.5.1 总体规划主要包括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范围与水平年、规划目标、防洪区划、规划标准、

总体思路与对策、洪（涝）水总体安排、总体布局。

4.5.2 指导思想主要为指引规划开展的总体思想，一般需阐述国家、地区或行业的政策导向和战略规

划，明确指导思想与政策、战略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指导思想也应引用相关政策文件或战略规划，确保

指导思想具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4.5.3 规划原则主要为规划工作遵循的总体原则。城市洪涝防治工作应以水安全保障为基石，考虑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基础措施建设及生态环境建设要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未来城市布局与产业结构的演

变趋势、空间分布特性以及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对城市洪涝防治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过程中，

需注重水利与市政建设的有机融合，以及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综合运用，共同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

力。

4.5.4 规划范围与水平年。规划范围一般要涵盖整个流域，但亦应突出重点，明确重点规划的河流，

或者经批准的规划任务书指定的范围。在防洪与内涝防治的规划工作中，应当针对统筹防洪规划及内涝

防治规划设定近期与远期两个明确的目标水平年，同时，应当以近期规划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各

项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与推进。水平年宜与流域综合规划相一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协调。

4.5.5 规划目标规划应根据流域、城市、区域、片区城市洪涝的总体要求和保护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结合防御工程建设规模和综合保障体系建设等非工程措施，经分析论证后确定。

4.5.6 防洪区划，防洪区划分为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和洪泛区，具体符合 SL/T 669—2014 第 4 条要求。

4.5.7 规划标准主要有防洪（潮）标准、治涝标准、雨水管渠设计标准、内涝防治标准等，具体符合

《防洪标准》 《治涝标准》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中关于标准的要求。

a) 防洪标准主要是根据防洪减灾总体目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整体减小流域洪水风险、全流域统筹协调为原则，确定流域总体防洪标准和防洪保护区、防洪

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防洪标准的制定应结合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论证规划区人口、经济、

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防洪安全保障要求，综合考虑防洪工程布局、工程方案等因素。对

特殊防洪保护对象或特别重要的防洪保护对象，应在考虑流域或区域整体防洪工程布局的基础

上，采取自保措施，不应因其特殊要求而提高流域或区域的整体防洪标准；

b) 受风暴潮影响的滨海或河口城市还应分析确定风暴潮防御标准；

c) 治涝标准应分析易涝地区涝水特征、涝灾成因、治涝工程现状与存在问题，以及历年受涝成灾

情况，划定涝区范围。涝区人口、耕地、经济指标的统计范围应采用相应标准涝水的保护受益

范围。涝区分为几个部分单独治理的，应综合考虑地形条件、河流水系、湖泊和承泄区分布、

现状治涝工程体系等因素，以及规划治涝工程布置条件，进行涝区分片。涝区的治涝标准，应

按照 SL/T 723—2016 第 5 条的有关规定，综合论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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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治涝标准应统筹协调局部与整体、干流与支流、上游与下游的治涝标准；应统筹协调涝区治理

标准与承泄区防洪标准、雨水管渠设计标准间的关系，涝区的治涝标准和治涝工程建设应服从

流域（区域）防洪总体安排；对洪涝合排河道应处理好防洪与排涝关系；

e) 雨水管渠设计标准应根据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确定。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根据汇水地区性质、

城镇类型、地形特点和气候特征等因素，应按照 GB 50014—2021 第 5 条的有关规定，综合论

证确定相应的设计降雨强度；

f) 内涝防治标准应根据城镇类型、积水影响程度和内河水位变化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按照 GB 51222—2017 中表 3.2.3 确定。对于目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分期达到标准，当地面

积水不满足标准时，应采取渗透、调蓄、设置行泄通道和内河整治等措施。对超过内涝防治设

计重现期的降雨，应采取应急措施。

g) 内涝防治标准地面积水的要求为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

水深度不超过 15 cm；具体参考 GB 51222—2017 中表 3.2.3 执行。

h)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的最大允许退水时间应符合 GB 50014—2021 表 4.1.5 的规定。人口密

集、内涝易发、特别重要且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区，最大允许退水时间应采用规定的下限。交通

枢纽的最大允许退水时间应为 0.5 h。

4.5.8 规划思路与对策

总体规划应按照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系统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流域洪水特性、区

域涝水特征与城市洪涝任务相结合，研究提出城市洪涝的对策思路，明确城市洪涝的总体策略。

a) 城市洪涝总体规划应在分析流域、区域、片区的洪涝特点、洪涝灾害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和以往

治理、救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重大战略对防洪保安的需求和洪

涝风险情况，研究确定流域、区域、片区的目标要求，提出城市洪涝规划的总体目标、主要任

务和总体布局；

b) 防洪减灾目标应根据规划范围内防洪保护区的实际情况，权衡防洪保安需要与实际可能，按不

同规划水平年和防洪任务的轻重缓急，经分析后分别拟定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

c) 构建城市洪涝规划体系应坚持防洪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

4.5.9 洪（涝）水总体安排

城市洪涝规划应根据规划范围防洪目标与任务，根据蓄泄兼筹、洪涝并治的原则，提出目标洪水、

涝水和超标准洪水、涝水的总体安排方案：

a) 洪水总体安排在以洪量控制的河段或区域，应提出河道（含分洪河道）宣泄、水库拦蓄、蓄滞

洪区和洪泛区滞蓄洪量的安排方案；在以洪峰流量控制的河段，应提出洪峰流量安排方案；具

体符合 SL/T 669—2014 第 6.2 的要求；

b) 对超标准洪水，以保证重要防洪保护对象安全、减少损失为目标，分析河道（含分洪河道）、水

库、蓄滞洪区、洪泛区最大承泄洪水的能力，提出洪（流）量总体安排方案（安排方案应符合

流域防洪规划总体安排）；具体符合 SL/T 669—2014 第 4 的要求；

c) 涝水安排以居民住宅和商业建筑物底层不进水，以及道路积水深度不超过 15 cm为目标，布置

区域源头减排工程、排水管渠工程以及排涝除险工程，消除区域涝水；具体符合 GB 51222—

2017 中表 4.2.3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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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超标准涝水安排方案以超标准涝水少损失为目标，城市生命线工程等重要市政基础措施功能不

丧失，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4.5.10 总体布局

防洪排涝总体布局应包括防洪排涝工程布局和非工程措施布局：

a) 防洪工程布局应在流域洪水处置安排方案的基础上，综合研究堤防、河道整治措施、重要水库

和控制性枢纽、蓄滞洪工程、分洪工程等防洪措施的作用带来的社会、环境影响，从治理任务

紧迫性、防洪减灾效果、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投资经济合理性以及对全局的影响等方面进行

综合比较选定。在分析比较各防洪工程布局方案的效益时，应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按 SL/T 669—2014 第 3.0.3 执行；

b) 内涝防治工程布局应以涝水处置安排为核心，同时综合考虑源头减排措施、排水管渠系统以及

排涝除险工程的协同作用，确保它们能够分别有效消纳雨水。在此基础上，还需精确核定主要

河段的行洪能力以及关键控制节点的水位控制标准，从而保障排水管渠能够顺畅地将雨水排入

河道，实现城市排水系统的顺畅运行和防洪防涝能力的提升；

c) 非工程措施布局应根据城市洪涝的总体目标，分析洪涝风险管理的需要，提出洪涝监测和预报

预警、洪涝调度方案和防御预案体系、洪涝管理、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非工程措施的构成和

总体要求。

4.6 防洪（潮）工程规划

4.6.1 防洪工程应包括水库工程、堤防工程、河道工程、蓄滞工程与水闸工程。

4.6.2 水库工程规划方案应根据整体防洪方案，了解洪水特性、洪灾成因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根据防

洪保护对象的防洪要求，以及采取的其他防洪措施，确定水库的防洪任务。水库防洪调度运用方式应根

据设计洪水及泄洪设备条件、下游河道的安全泄量、水库库容曲线等拟定，应按照拟定的水库防洪调度

运用方式进行水库调洪计算，初步确定防洪库容及相应的防洪控制水位。由水库群共同承担江河中下游

防洪任务时，应研究各水库入库洪水和各区间洪水的地区组成，根据水库特性及综合利用要求等条件，

初步确定水库群防洪联合调度方式。具体符 SL/T 669—2014 中第 12.1.1 的要求。

4.6.3 堤防工程在规划与实施时，必须紧密贴合流域及区域防洪减灾体系的总体布局和任务要求，与

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城市景观的和谐性，避免无限制地加高堤防以防止洪水漫顶。在此过程中，需要

明确堤防的防洪标准、工程等级、堤线总体布置以及设计洪水位等关键参数，并初步选定合适的堤防断

面型式。关于堤防的防洪标准和工程等级，必须依据堤防所保护的对象，严格遵循相关技术规范标准来

确定，确保与上下游及干支流堤防的防洪标准相协调，形成统一的防洪体系。对于现有堤防工程河段，

原则上应在现有堤防工程的基础上进行加固和加高。在制定加固方案时，应综合考虑施工条件、拆迁占

地以及环境影响等因素，确保加固方案既满足防洪需求，又符合经济、环保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通过加固措施，提升堤防的防洪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体符合 SL/T 669—2014 中第

12.2 的要求。

4.6.4 河道工程应根据河道治理任务与要求，在保证防洪安全条件下，保留重要栖息地、环境影响最

小化、恢复维持河流生态功能目标等因素，拟定河道治理的工程方案与规模。河道治理措施应根据河段

特点分析确定。河道治理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控制、调整河势，修建丁坝、顺坝等河道整治建筑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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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堤距过窄或卡口河段，进行退堤、疏浚，扩大河道行洪断面等。河道治理措施应注意与保护河道生

态环境相结合，尽量采取适应自然的生态措施。潮汐河口段的治理应考虑河口的水沙特性以及防洪、防

潮、航运、淡水资源利用、岸线资源利用、滩涂资源利用、维持河口稳定的动力条件以及环境保护与生

态建设等方面的要求。经技术经济论证后，选取修建堤防、控制河势、导流输沙、整治河槽、保滩护岸

或修建挡潮闸等整治措施。具体符合 SL/T 669—2014 中第 12.3 的要求。

4.6.5 蓄滞工程布设应根据流域、区域洪水总体安排，确定流域、区域防洪方案，结合蓄滞洪水及分

泄水量的条件进行方案比较，综合分析选定。蓄滞洪区及分洪工程应初步拟定启用原则，研究工程引起

的上下游及邻近河流河势和洪水位的变化，分析其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蓄滞洪区应初步拟定启用条件，

明确启用标准及设计运用标准，分析提出滞洪水位、面积及容积等指标；综合考虑蓄滞洪区的启用概率

和重要性等因素，初步确定蓄滞洪区类别及风险等级。分洪及退洪工程应初步拟定启用条件及设计运用

条件、分洪口门及退洪口门位置；分析提出设计分洪、退洪流量；根据蓄滞洪工程角度，提出蓄滞洪工

程的规模、布置及与周边协调、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分洪道工程应明确启用条件及设计运用条件，分析

提出泄洪流量。根据地形条件、分洪洪水对下游河道防洪影响等因素，初步拟定工程布置及建设方案。

具体符合 SL/T 669—2014 中第 12.4 的要求。

4.6.6 水闸工程应根据整体防洪方案，结合建闸条件、防洪、挡潮要求以及其他综合利用要求，明确

水闸的防洪排涝作用与任务，拟定工程规模、防洪调度运行方式。

4.7 内涝防治工程规划

4.7.1 区域排涝分区

区域排涝分区主要包括排涝区划、排涝模式和排涝策略。

a) 排涝区划应当深入分析历史涝水灾害的影响范围与程度，并综合考虑流域汇水以及城市雨水管

网的汇水划分。排涝区划的划定需精确界定各分区的地理位置与范围，并对分区内的人口、国

民生产总值等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进行详细的统计与分析；

b) 排涝模式主要考虑地形高程差异、河道规模、市政管网规模以及承泄区条件等多种因素，并据

此为不同排涝分区制定适宜的排涝模式；

c) 排涝策略制定应结合不同排涝分区的特点，依托片区排涝区域的排水工程布局，将水利与市政

项目紧密结合。策略的核心目标在于确保区域排水防涝安全，通过水利与市政项目的达标整治，

使河道水利达到治涝标准，排水管渠满足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最终实现系统整体的内涝防治

标准。

4.7.2 区域内涝防治规划

区域内涝防治规划包括内涝区基本情况、区域水文分析、风险及问题分析、区域排涝措施、区域排

水措施、效果分析。

a) 内涝区基本情况应包括但不限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水利工程现状、市政工程概况。此外，

还应明确指出该区域的主要保护对象，以及未来城市发展的界限，特别要强调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布置范围；

b) 自然地理概况主要包括内涝区河流水系概况、地形地貌、下垫面组成等；

c) 水利工程概况主要包括现状堤岸、水闸、泵站、水库、调蓄湖、湿地等工程，主要包括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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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水利工程的位置以及各工程的主要内容，以及现状标准；

d) 市政雨水工程概况主要包括雨水管网、调蓄池、雨水海绵措施、雨水泵站、行泄通道等；

e) 内涝风险分析旨在通过深入剖析历史洪水数据、地形气候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准确评估内

涝风险，并精准识别内涝易发点。从水利和市政两个关键维度出发，审慎审视各自领域内所面

临的挑战与难题，进而探究系统整体在协同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f) 区域排涝措施主要指水利工程规划措施，主要包括河道工程、水闸工程、泵站工程、调蓄湖工

程、山洪截排工程等；

g) 排涝河道工程需同时结合治涝标准与内涝防治标准的需求；堤顶高程应按治涝标准设计洪水位

或设计高潮位加堤顶超高确定，同时满足内涝防治标准下河道正常承泄的要求。同时需满足 GB
50286—2013 中表 3.1.3 的要求；

h) 水闸工程规划方案应结合城市排涝和景观需求；排水流量需综合考虑区域汇流与片区管网排水；

水闸设计水位分析确定；同时水闸规划需满足 SL 265—2016 中条 4、5 条的要求；

i) 排涝泵站工程规划方案应根据区域排涝需求确定，通过排水河道直接排除涝区涝水的泵站，泵

站规模宜采用产汇流方法、排涝模数经验公式法、河网水力学模型法等方法确定。闸站结合的

排水泵站设计流量应按利用排水闸自流抢排、余水由排水泵站抽排的原则确定。同时泵站规划

需满足 GB 50265—2022 中第 3、4 条的要求；

j) 山洪截排工程应根据流域内暴雨洪水特性、河道特点、历史山洪灾害、地形地质条件、保护对

象的分布和治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分析确定。山洪截排应坚持群测群防，以防为主、防

治结合，以非工程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原则。山洪截排防洪治

理应统筹考虑防冲防淹、河势控制、下游出口与城市管网、河道的衔接。

k) 区域排水分析包括源头减排和排水管渠措施；

l) 源头减排措施应有利于雨水就近入渗、调蓄或收集利用，降低雨水径流总量和峰值流量，控制

径流污染。源头减排措施的设计水量应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确定，并应明确相应的设计降雨

量，可按照 GB 50014—2021 附录 A确定。当降雨量小于规划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所对应

的降雨量时，源头减排措施应能保证不直接向市政雨水管渠排放未经控制的雨水。当地区改建

时，改建后相同设计重现期的径流量不得超过原径流量；

m) 雨水管渠措施应确保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下雨水的传输、调蓄和排放，并应考虑承泄区水位的

影响。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根据汇水地区性质、城镇类型、地形特点和气候特征等因素。雨

水管渠额吉重现期可按照 GB 50014—2021 中表 4.1.3 确定；

n) 立体交叉下穿道路的低洼段和路堑式路段应设独立的雨水排水分区，严禁分区之外的雨水汇入，

并应保证出水口安全可靠；

o) 效果分析水利工程与市政工程在多种设计工况下的性能表现。评估内容涵盖两者是否各自满足

预设的防护标准，以及对内涝防治系统整体性能的复核结果。

4.8 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

4.8.1 雨水情监测预报

雨水水情监测预报包括对“云中雨”“落地雨”和洪水演进过程监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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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数字孪生建设

开展数字孪生流域与孪生防洪排涝系统的构建工作，旨在系统性解决标准设计工况下工程措施的联

合调度与协同运行难题，同时强化超标准洪涝事件的模拟预报能力，优化预警信息发布机制，并完善应

急预案的精准启动流程，全面提升流域防洪排涝的智能化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

a) 治理体系智慧化赋能包括智慧监测体系、数据资源整合标准化、构建模型支撑服务云平台、智

能指挥决策平台等；

b) 智慧监测体系是智慧化防洪排涝的“感官”所在，打造一体化感知体系，实现水文和涉水对象

的全过程、全要素、全量程立体透彻感知是构建智能化防洪排涝体系的基础；

c) 应提出信息采集系统站网布设原则，初步确定分类监测站点的数量与分布。站网布设应考虑现

有站点的利用，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重要防洪措施应布置必要的监控措施；

d) 数据资源整合标准化指的是现有防汛应急、水资源管理业务系统数据收集在不同部门，跨业务

调取数据困难、同类数据多头采集，数据、用户、平台的割裂为深入融合制造了障碍，不利于

防洪排涝智慧化体系建设。为了打通系统、数据、应用之间的共享壁垒，解决数据跨部门、跨

业务共享的难题，需要加强数据底板建设，标准化的数据资源整合，建立一个遵循国家标准和

规范的整合共享体系，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共享水平；

e) 构建模型支撑服务云平台主要是接入按照标准输入输出和网络接口开发的各类模型、对接入模

型进行统一管理与维护并向用户提供模型云计算服务。

4.8.3 防洪排涝业务应用系统建设

防洪排涝业务应用系统建设主要包括智能指挥决策平台建设。为实现水务工作全业务链在线协同和

一站式服务，需将各水务支撑业务集成为智能指挥决策平台，智能指挥决策平台主要包括的服务支撑有

通用基础应用支撑、通用专业应用支撑、水务专业应用支撑。通用基础应用建设主要用于支撑业务应用

的服务能力；通用专业应用指有较强专业特点，可进一步提升水务工作的自动化水平和能力的专业技术

服务；水务专业应用是专门针对水务工作专业技术特点的通用技术服务，如水动力模型、水文模型、水

质模型、工程安全运行评估、工程运行联合调度、地下水模型、数字孪生等。为了增强智能指挥决策平

台的可靠性、科学性，需要对各应用支撑提出更高的要求。

4.9 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

4.9.1 规划管控现代化提升

规划管控现代化提升包括强化监管约束能力、提升风险管理能力、联排联调管理能力、洪涝风险分

析与评价。

a) 强化监管约束，主要包括健全防洪排涝规章制度体系，强化全过程监管体系、强化全过程监管

体系、加强防洪排涝空间管控；

b) 提升风险管理，主要包括推动洪涝灾害风险识别评估，利用智慧平台实现洪涝风险的预报预警，

增强洪涝风险管理理念，提出防洪交通管理方案，加强排涝措施日常管理；

c) 联排联调管理能力应根据流域防洪排涝工程布局，拟定洪涝调度原则，提出编制防御洪涝方案、

洪涝调度方案的总体要求，提出洪涝管理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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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洪涝风险分析与评价，分析估算不同频率或量级洪涝水波及的淹没范围、淹没程度和造成的灾

害损失，综合评价区域洪涝风险。

4.9.2 服务一体化协同

服务一体化协同包括多部门协同，健全防汛责任体系、加强引导，形成企业民众共同参与的基层防

灾体系、创新专家合作框架，鼓励科研参与、人民宣传科普，增强避险自救意识、明确信息公开等公共

服务的原则和任务、加快发展洪水保险。

4.9.3 洪涝风险分析与评价

应根据规划范围的洪涝防御目标，以及流域、区域、片区的工程体系建设现状和能力特点，提出标

准内不同量级的洪涝防御方案。同时，考虑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最大暴雨洪涝情况，提出超标准洪涝防御

的目标与任务；

a) 应根据拟定的超标准洪涝特征及其地区组成，估计超标准洪涝条件下的洪水量及其洪水过程，

发挥洪涝体系的作用，确保流域整体安全的前提下，分析估算规划范围的超额洪量；

b) 应根据超标准洪涝的超额洪量和保护对象的重要性，以及受灾后对经济社会的冲击程度，通过

比选提出采用部分地势低洼且灾害损失较少地区分蓄的方案以及限制部分地区涝水外排，减少

归槽洪水量的方案。应以维护流域整体水安全，提出超标准洪涝防御方案；

c) 应根据规划范围的特点和管理任务要求，初步提出洪涝应急管理预案体系，明确预案编制的任

务要求和主要内容。洪涝应急管理预案应包括增强群众避灾自救意识和能力、加强政府应急抢

险能力建设的相关内容。

4.10 环境影响评价

4.10.1 规划分析

规划分析主要包括梳理防洪减灾体系与规划布局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规划内容。筛选出与防洪排

涝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技术经济政策、资源利用和产业政策，分析本规划与其相关要求的符合性。分

析防洪排涝体系总体安排和水利、市政工程布局与上位规划、区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战略或规划

环评成果的符合性，识别并明确在空间布局以及资源保护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冲突和矛盾。

筛选出在评价范围内与本规划同层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或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分析与同层位规划

在关键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协调性。

4.10.2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包括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现状评价、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以及环境

制约因素分析，并基于上述分析明确环境保护目标。

a) 开展规划范围内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环境现状评价主要包括水文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生态、陆生生态和环境敏感区的现状及其主要问题与成因分析；

b) 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主要分析区域生态环境演变趋势和现状生态环境问题与上一轮城市防洪

实施的关系，分析上一轮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落实情况和环境保护措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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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约因素分析，根据区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提出规划实施的生态环境制约因素；

d) 拟定城市防洪实施应满足的环境保护目标。

4.10.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应明确防洪排涝规划实施对评价区域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叠

加环境质量、生态功能和资源利用现状，分析规划实施后能否满足环境目标要求。主要包括水文水资源

影响预测与评价、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敏感区影响预测与评价、社会环

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0.4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规划规模的环境合理性分析、规划布局的环境合理性分析、规划实施时序的环境合理性分析、规划

实施环境保护目标的可达性分析等。规划方案中如存在不符合上位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三线一单”

等要求的情形，应提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调整建议。提出评价推荐的规划方案，并说明环评

与规划编制的互动过程。

4.10.5 减缓对策措施与跟踪评价计划

根据规划方案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成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减缓不利影响的对策措施总体布局；拟定

跟踪评价计划，监测和调查规划实施对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实际影响，以及减缓不利影响对策措施的

有效性。

4.11 投资匡算与实施安排

4.11.1 投资匡算

应根据有关技术规范和政策规定确定投资匡算的编制原则、依据及采用的价格水平；应根据规划工

作基础和任务要求确定工程投资匡算方法，工程投资可采用扩大指标或类比法等方法进行投资匡算；根

据规划的工程量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内容，列出项目库，匡算规划投资。

4.11.2 实施安排意见

应按照突出重点、分期治理、远近结合的原则，提出实施安排的总体意见；应依据规划目标及主要

任务，提出工程近、远期实施意见；对规模较大的水库、堤防、河道治理、蓄滞洪区等防洪工程，可分

期建设，但应综合考虑近、远期工程的结合，合理选定近期建设规模；对近期安排的重大工程须对下阶

段勘测设计等工作提出安排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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